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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第三方认证创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HACCP体系监管模式的探讨 

蔡  军 
(文锦渡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摘  要:近年来, 国家质检总局制修订有关出口食品生产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本文梳理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备案管理规定》具体要求, 以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为契机, 对引入第三方认证创新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HACCP体系监管模式进行了探讨, 并以采信第三方认证如何确保认证过程的有效性和等效性为重点论述
了监管模式如何转变, 探索从过去只管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转向“生产企业和认证机构并重”、“以认证机构为主, 
生产企业为辅”的双管齐下、有的放矢的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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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 HACCP 体系引入我国以来, 
已经历从研究、初步应用、发展, 到完善规范四个阶
段。2004 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实施的自主创新并与
国际接轨的 SN/T1443.1《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标准。各认证机构则根据 GB/T 27341《危害分析与
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 食品生产企业通用要求》
为依据开展认证工作, 各食品生产企业可自愿聘请
具有相应资质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认证。2009 年实
施的《食品安全法》从法律的角度诠释了 HACCP
体系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其第三十三条
规定: “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符合良好生产规
范要求, 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 提高食品
安全管理水平”。本文就近年来国家质检总局制修订

有关出口食品生产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入手, 以此为契
机对引入第三方认证创新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HACCP
体系监管模式的探讨, 旨在探索检验检疫部门对出口
食品生产企业 HACCP监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 

1  检验检疫部门监管出口食品企业 HACCP
体系的依据和要求 

根据国家认监委 2011年 23号公告的要求, 检验
检疫部门需对肉类、水产品等 7类企业的 HACCP体 
系实施验证工作。因此, 作为执法部门的检验检疫机

构需加强自身对 HACCP体系的学习和运用能力。国
家质检总局从 2009 年就开始提出了探索检验监管的
新模式, 实现从“监管产品”到“监管企业”的转变。
这要求检验监管人员熟练运用HACCP体系的知识进
行出口食品企业备案管理、日常监管、产品检验工作。

特别是要根据产品特点、工艺流程、出口国家, 对原
辅料进厂验收、关键工艺技术指标、原料、半成品、

成品检测、包装储运各个环节进行危害分析, 找到影
响产品安全、卫生、质量的关键环节, 列出整个过程
中可能发生显著危害的那些工序以及预防措施的落

实情况。 

2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 出口食品卫
生注册制度将转变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制度。国

家认监委对原《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管理

规定》(20 号令)进行修订, 于 2011 年制定了《出口
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142 号令)。新规定旨
在规范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 使其更加科学
合理、具有可操作性, 并确保备案制度得以有效执
行。这是新形势下帮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提升食品
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 促进我国食品对外出口的需
要。其与原 20号令的一个区别是其第五条规定: “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和实施危害分析和预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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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为核心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 并保证体系有
效运行”。这一改变对各类食品企业安全控制体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该条的要求, 除了 7类企业需
要强制性建立实施 HACCP, 其他企业也都要建立以
HACCP为原理的危害分析和预防措施。 

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体现在《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备案管理规定》第十条: 经直属检验检疫机构确认, 
有效的第三方认证等符合性评定结果可以被采用。这

与《食品安全法》中国家鼓励和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

认证的理念相契合。虽然对认证结果的采信条件、采

信方法、验证措施、追责制度等仍需进一步探索完善, 
但将第三方认证结果纳入官方验证参考依据称得上

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 这为进一步发挥认证认可在
保障食品安全中的作用, 充分调动第三方审核及监
督资源共抓食品安全跨出了重要一步。 

3  引入第三方认证创新出口食品企业HACCP
监管模式 

以《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规定》第十条为

依据, 有效的第三方认证等符合性评定结果可以被
采用。为体现认证认可在保证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 
在企业申请出口备案时提供的材料中可将第三方认

证结果等符合性声明作为备案参考依据。依据相关要

求, 检验检疫部门可以通过见证审核等形式对第三
方认证机构的认证过程进行全面评估, 对第三方认
证审核人员在备案方面的资格进行认定, 对第三方
认证结果进行验证, 然后裁决是否在技术审核中采
纳认证结果, 并承担采纳后的认证结果有效性责任。 

同时, 采信第三方认证协助实施备案工作可促
进出口食品企业备案和食品农产品认证监管的整合, 
创新监管模式, 提高监管效能。认证结果被采用的, 
检验检疫部门可以减少或免于对备案企业实施直接

的技术审核, 或作为减少企业定期监管频率等的参
考依据。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认证审核依据应识别和

包括《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专项企业

注册规范、定期监管和企业目标市场国(地区)的有关
要求和标准。 

4  评估第三方认证过程的有效性和等效性, 
确保 HACCP 监管工作质量 

采信第三方认证协助实施备案工作, 应以评审
依据、评审过程、评审人员和评审结果与出口食品生 

产企业备案评审以及HACCP官方验证工作的要求等
效为原则, 认证机构报告并主动接受检验检疫部门
的监督管理。采信过程应包含报告、评估、采信、监

督的完整流程。 
认证机构在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实施认证前应

通过“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向检验检疫部

门报告评审人员、评审时间、评审内容、评审企业名

称、地址和产品等情况。备案企业希望认证获得采信, 
可通过认证机构向检验检疫部门报告; 检验检疫部
门根据认证机构的报告, 组织对认证的有效性(认证
符合认证规则和获认证企业体系建立实施情况和等

效性、认证与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评审及 HACCP
验证要求是否等效)进行评估。评估办法包括对认证
机构进行现场走访、文件评审、评审人员考核、现场

见证评审和对获证企业的官方验证等等; 认证通过
评估符合要求的, 检验检疫部门采信作为出口食品
生产企业备案评审及 HACCP验证的技术证明, 简化
备案程序和验证过程; 对经评估采信的认证, 检验检
疫部门结合对出口备案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定期

监督管理等实施监督。对获得第三方认证采信的, 检
验检疫部门可转变监管方式和对象, 从过去只管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转向“生产企业和认证机构并重”、

“以认证机构为主, 生产企业为辅”的双管齐下、有
的放矢的监管模式。 

考虑产品本身风险和企业风险程度, 对风险较

高和在境外注册企业的认证, 暂时先不采信第三方

认证。获认证企业安全卫生体系持续符合情况良好、

出口产品质量稳定的优先考虑实施第三方认证; 对

诚信度高的、认证有效性和等效性好的认证机构优先

考虑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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